附件4

复审资料提示

1.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，应提供：

（1）2026年度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、教育部学生司制发的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（省外高校可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发的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）；

（2）教育部学信网《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；

（3）2026年应届毕业生报考学历要求较低的职位时，须同时提供较低学历层次的学历、学位证书；

（4）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（或印有本人户口信息的户口簿页面）；

（5）报考职位所需的其他证件（证明）。

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因学校原因或单位签约盖章等原因无法提供《就业协议书》的，由本人提供书面说明。

2.社会人员（含2024年、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），应提供：

（1）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；

（2）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（或印有本人户口信息的户口簿页面）；

（3）报考职位所需的其他证件（证明）。

3.除按上述要求外，下列人员还应提供以下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：

（1）国（境）外学历人员应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书。在中外合作大学就读，学历、学位证书落款为国（境）外大学的，应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书。

（2）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人员应提供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颁发的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服务证》及与省级项目办签署的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招募协议书”。

（3）参加“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、海岛、边远地区计划”（原“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”）人员应提供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、海岛、边远地区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颁发的《志愿服务证》；参加浙江省“三支一扶”人员应提供浙江省“三支一扶”办提供的证明或《“三支一扶”人员服务证书》。

（4）参加2025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须提供设区市市级司法行政部门出具或从司法部网站下载打印的2025年度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成绩通知单，已领取法律职业资格证的应提供资格证。

（5）服务期满报考的委培生（定向生），应提供服务协议（复印件，并经主管部门审核盖章）或主管局开具的已满服务期限证明。

（6）以第二学历报考的，还需提供教育部学信网第二学历学位《学历学位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。

有上述或其他情形的，请按照招考公告及报考指南要求提供相应资格复审材料。参加资格复审人员提交的报考信息和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否则将取消资格。

